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91）

公告

跟進評估的委聘

茲提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於2017年2月28日刊登的新
聞稿（「新聞稿」），內容有關譴責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違 反 聯 交 易 所 證 券 上 市 規 則（「上 市 規 則」）第14A.35、14A.36、14A.46及
14A.49條的規定，以及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2017年4月28日及2017年6月9日
的公告。

誠如新聞稿所指，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指令（其中包括）待安永（中國）企業
諮詢有限公司（「安永」）完成現正進行的內部檢討後，本公司須向上市部
提供安永列載其調查所得及建議的最終報告（「安永報告」）。本公司亦須
委聘安永在未來 12個月進行跟進，評估本公司在下列方面的進展：(a)加
強內部監控及程序，以確保遵守上市規則；及 (b)遵守安永在今次檢討作
出的建議（「跟進評估」）。

本公司已根據上述指令向上市部提供安永報告的複本，並已於2018年2

月23日委聘安永進行跟進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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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確認，其已遵守新聞稿中「制裁」一節下第 (1)、(2)及 (4)段載
列的所有上市委員會的指令。

承董事會命
應學軍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18年3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陳進行、劉傳東、王欣、梁永磐、應學軍、朱紹文、曹欣、趙獻國、劉海峽、
關天罡、劉吉臻 *、馮根福 *、羅仲偉 *、劉熀松 *、姜付秀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